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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完善绍兴

市区城镇居民和未成年人医疗保障试行办法的意见

越城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

为深入推进城镇居民和未成年人医疗保障工作，进一步提高医疗保障水平，经市政府研究，现就进一步完善《绍兴市区城镇居民医疗保障试行办法》（以下简称《居民医保办法》）和《绍兴市区未成年人医疗保障试行办法》（以下简称《未成年人医保办法》）提出如下意见：

一、提高城镇居民门诊医疗费用报销比例

按《居民医保办法》参保的人员，在绍兴市区定点街道（乡镇）卫生院（含下属定点社区卫生服务站，下同）就医的，其发生符合医疗保险支付规定的门诊医疗费用，报销比例从15％提高到25％。门诊医疗费用在就医时按报销比例直接扣减，扣减的费用由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与各街道（乡镇）卫生院按市区定点医疗机构管理和考核办法规定进行结算。

二、降低城镇居民和未成年人医疗保障起付标准

按《居民医保办法》和《未成年人医保办法》参保的人员，在绍兴市区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住院治疗的起付标准作如下调整：三级及相应医疗机构由1000元调整为800元，二级及相应医疗机构由700元调整为500元，一级及其他医疗机构由500元调整为300元。

特殊病种门诊的起付标准由600元调整为300元。

三、提高城镇居民医疗保障资金支付标准

（一）在一个医保年度内，按《居民医保办法》参保的人员发生的符合支付规定的累计住院医疗费用，医疗保障资金支付比例调整为：起付标准以上至4万元（含4万元）部分，支付50％；4万元以上至8万元（含8万元）部分，支付55％。

（二）由医疗保障资金与参保人员个人共同承担的住院和特殊病种门诊医疗费最高支付限额仍为8万元。

四、调整未成年人医疗保障费缴费时间

按《未成年人医保办法》参保的人员，其医疗保障费缴费时间调整为每年9月1日至10月20日，其医保年度仍为当年7月1日至次年6月30日。

外地来绍就读新生按本地学生缴费标准缴费，不再按实际享受月数每月5元的标准缴费。

五、其他事项 

2007年1月1日以后户籍关系由绍兴市外迁入市区的非农户籍人员，自户籍迁入之日起满三年〈原绍兴市各县（市）户籍年限视同绍兴市区户籍年限〉，方可参加城镇居民医疗保障。 

已参加市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市区非农户籍被征地农民或市区学校、幼儿园在册学生（儿童），原则上不再参加城镇居民或未成年人医疗保障。如要求参加的，需按城镇居民或未成年人医疗保障缴费标准重新全额缴纳个人自缴部分费用后，方可享受相应的医疗保障待遇，但不能同时享受市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城镇居民（或未成年人）医疗保障待遇。

本意见自2009年7月1日起施行。

二○○九年三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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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抄送：市委各部门，市纪委，市人大办，市政协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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